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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12637号
孙杰：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杭州分中心与被告孙杰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
12637号案件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2日上午9点15分在
本院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三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950号

徐坚嶂：本院受理原告闫红定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运费、违约金，承担诉讼费。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2
月15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上泗人民法庭第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978号

杭州市西湖区大碗杭粥小吃店：本院受理原告袁
国花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224号

沈勇：本院对原告徐碧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
初3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沈勇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碧晨借款本金
6000元；二、被告沈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徐碧晨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
沈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28号

盐城市强盛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信远融
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强盛运输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1028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14号

兰州睿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东胜、李莉：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兰州睿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2078584.5元及违约金608167元;被告关东胜、李莉
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最高余额3000000元范围
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294元，由被告兰州
睿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东胜、李莉负担。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830号

李全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盛事王潮娱乐有限
公司与李全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日上午10:00分,在本
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257号

江西银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奕昕、王美英：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108民初22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江西银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763000元及违约金73277.42元；被告陈奕昕、王美
英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最高余额1500000元范
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江西银创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陈奕昕、王美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
支出的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63元，保全费4705
元，由被告江西银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奕昕、王
美英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758号

博野县坤源家电经销部、李宗欣、杨建尊：本院受
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108民初2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博野县坤源家电经销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任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货款68039.73
元,并支付以货款48382.73元为基准，自2019年11
月4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2%的四倍计
算的违约金及以货款19675元为基准，自2019年12
月19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15%的四倍
计算的违约金；被告李宗欣、杨建尊对上述第一项给
付义务分别在最高额保证金额500000元范围内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博野县坤源家电经销部、李宗
欣、杨建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仟
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公
告费650元；驳回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62元，由原告仟金
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613元，由被告博野县坤
源家电经销部、李宗欣、杨建尊负担2249元。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213号

赵世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一农贸市场陶相林
食品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321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赵世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杭州长一农贸市场陶相林食品店货款5360
元；被告赵世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杭州长一农贸市场陶相林食品店公告费65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由被告赵世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991号

韦秀权：本院受理原告商超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29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韦
秀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商超鹏货
款278000元及以未付货款为基准，自2022年5月1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7%计算的逾期付
款损失；被告韦秀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商超鹏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公告费6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470元，由被告韦秀权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150号

孙伟、刘环秀、李志高：本院受理的原告师金兰与
被告孙伟、阮永荣、刘环秀、李志高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12日上午9时在浦沿法
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201号

兰州众之鑫商贸有限公司、石培国、薛淑霞：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兰
州众之鑫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货款8299620元、计算
至2022年1月17日止的违约金681608.44元及自
2022年1月18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4%
计算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案涉未付清货款
合同总金额的20%)；驳回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74669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
兰州众之鑫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902号

杭州聚光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热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聚光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902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29号

西安泰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赵景刚、刘雪盈：原
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西安泰威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赵景刚、刘雪盈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262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426号

杭州格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杭
州俫伊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格伊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
3426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518号

徐剑：本院对原告李迎三与被告徐剑、来丽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08民初25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
迎三借款101886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1018860元
为基数,自2021年9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
利率3.85%计算)；二、驳回原告李迎三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4404元，由原告李迎三负担69元，由被告徐剑负
担1433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徐剑负担(当事人
须在案件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
费，逾期法院将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549号

陆洋波（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学校沙村356
号）：本院受理章伟诉被告陆洋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11民初
35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169号

黄杰：原告刘扬成与被告黄杰、陈佳洁、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14民初41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黄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扬成
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6240元；二、被告黄杰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扬成公告费650元；
三、驳回原告刘扬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元，由原告刘
扬成负担67元，被告黄杰负担61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77号

潘柏荣：本院受理熊燕诉潘柏荣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114民初7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驳回原告熊燕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28
元，由原告熊燕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973号

蔡园方：蔡超群与蔡园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14民初297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蔡超群撤诉。案件受理费675元，由
原告蔡超群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696号

王耀（户籍地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魏南徐家港
小区282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庄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4
民初469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耀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萧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庄支行借款本金200000
元，并支付利息6175.29元【利息包括期内利息、罚
息、复利，暂计至2022年7月28日，自2022年7月
2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利分别以未
还本金、期内利息为基数另行计算（其中借款本金
197000 及 期 内 利 息 1756.90 元 按 年 利 率
9.7499985%计算，借款本金3000元及期内利息
27.08元按年利率9.75%计算）】。案件受理费2197
元（已减半），由被告王耀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933号

孙玲：本院受理原告陈庆亮与被告孙玲同居关系
子女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
法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22民初19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原
告陈庆亮与被告孙玲的非婚生女陈欣悦由原告陈庆亮
抚养，被告孙玲自2022年6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
元，直至陈欣悦年满十八周岁止。抚养费每半年支付
一次，于每半年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支付。二、被告孙
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陈庆亮公告费
650元。三、驳回原告陈庆亮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
收取300元，由被告孙玲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2187号

余孔步：本院对于原告杭州千岛湖泰众肉类食品
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7民初
21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余孔步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千岛湖泰众肉类
食品有限公司货款23113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11
月15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按年利率14.6%计
算的违约金。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2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余孔步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2085号

陈学雷：本院受理汪良华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7民初2085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
的执行。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3256号

方一帆：原告张进进与被告方一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7日14:00分在浙江省
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2931号

胡俊杰：本院受理（2022）浙0127民初2931号原告
夏铁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规定，
本案由审判员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9日14时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并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2485号

杭州友轩商贸有限公司：原告陈万泰与你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82民初248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杭州友
轩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
万泰货款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620号

林建飞：本院受理宁波瑞隆木业有限公司与林建
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
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一、林建飞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宁波瑞隆木业有限公司货款19780元及
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2年9月10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宁波瑞隆木业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3元，由宁波瑞
隆木业有限公司负担371元、林建飞负担392元；公
告费650元，由林建飞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573号

钟国添：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北晞嘉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05 民初

3573号民事判决书和诉讼费结算通知单。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判决书和
诉讼费结算通知单，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549号

陈敏（公民身份号码：360428199202211019）、
拾乙由作（公民身份号码：513436199307190227）：
本院受理的原告施芬、陈花娟、王艳丽、陈敏华、吴庆乐、
董素香、陶云、王响平、李飞行、郭敏、王秀珍、戴红菊、李
任福、金济主、李如花、张亮、陈金莲、李进娥、方有枝、董
挑风、汤赛阳、廖华锋、廖秋铃、吴银梅、麻金发、周云
诉被告陈敏、拾乙由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5日9时在
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477号

孙百安（公民身份号码：510823****2134）：本院
受理的原告可大旺诉被告孙百安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54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337号

张文彬（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81****
391X）：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梦涛厨具有限公司诉被
告张文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733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445号

赵章岚：本院受理原告魏建君与被告赵章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与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由审判员陈奕独任审
理，并定于2022年12月20日，14时15在本院福明法
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960号

四川和信志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东方之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四川和信志
诚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7日08时45在本院（宁
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840号

王华学（公民身份号码：5125311972****
2034）、周大前（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38****
0718）、张国聪（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58****
0720）、周顺宗（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86****
0713）：本院受理原告陈洪涛与被告王华学、周大前、张
国聪、周顺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
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18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华学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
日内归还原告陈洪涛款项70000元；二、被告王华学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陈
洪涛资金占用费（从2017年10月30日起至2019年
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告周顺宗、周大前、张国聪
在继承周成炳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
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如未按期履
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188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532
元，由被告王华学、周顺宗、周大前、张国聪负担（公告费
原告已缴纳，由被告王华学、周顺宗、周大前、张国聪在
履行上述第一、二、三项义务时一并支付）。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